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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複保險相關規定之適用範圍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505號 
────────────────────────────────── 
【實務選擇題】 

 

有關複保險之構成要件，下列何者錯誤？  

(A)數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完全重疊  

(B)同一保險利益   

(C)與數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   

(D)同一要保人  

答案：A 
 

 

【裁判要旨】 

依保險法第3條規定，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係要保人，並非被保險人；

縱認該支票為黃景清簽發，惟按票據僅係支付證券，發票人僅就票據記載之文義

負付款之責，難以簽發票據事實為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之擬制。查保險法第55
條第7款規定保險契約應記載「無效及失權之原因」，係指保險契約個別約定之條

款而言。蓋法律上明文規定無效或失權之原因，於符合法律上要件時，當然發生

法效，無待當事人之約定或告知，且法律上規定無效或失權之原因，多屬強制規

定，當事人無由以個別約定變更之，更不得以因不知該法律而主張免除責任；另

保險法第105條既明文規定契約無效之原因，自無須再於保險法第55條第7款中再

為特別約定。 
要保人支付保險費為換取保險人承擔危險責任之對價，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

者，該保險契約即不生效力，故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者，即無由請求保險人給付

保險金，換言之，要保人或受益人自無權一方面請求保險人返還保險費，一方面

又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其法理至明。乃上訴人一方面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保險

費，一方面又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保險金之損害作為其所失利益之賠償，其

主張亦屬矛盾。末查複保險，除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

金額通知各保險人。要保人故意不為前條之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

者，其契約無效，保險法第36條、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複保險，係指要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40  

  

 

 4

保人對於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數保險人分別訂立數個保險之契約行

為而言，保險法第35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6條規定，複保險除另有約定外，要

保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準此，複保險之成立，應以

要保人與數保險人分別訂立之數保險契約同時並存為必要。若要保人先後與二以

上之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先行訂立之保險契約，即非複保險，因其保險契約成

立時，尚未呈複保險之狀態。要保人嗣與他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故意不將先行

所訂保險契約之事實通知後一保險契約之保險人，依保險法第37條規定，後一保

險契約應屬無效，非謂成立在先之保險契約亦屬無效。複保險係規定於保險法第

一章總則第五節，各種保險契約應均有其適用，並無將人身保險排除在外之理。

人身及生命之價值雖不能以市價估計，但人身保險之射倖性質高於財產保險，倘

投保金額過高，極易肇致道德危險，故保險人在承保之前，必須先行瞭解該保險

是否有保額過高或危險過分集中之虞，惟要保人若有不良動機，分投數保險公

司，而事先事後復匿蔽不為通知，此項危險率即不易測定，因是保險法第36條、

第37條乃設限制，賦要保人以必須通知之義務，藉以防微杜漸，避免道德危險之

發生。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之本質，更應認為人身保險亦有複保險之適用。

實務亦肯認人身保險亦有複保險規定之運用。 

【學說速覽】 

一、複保險適用範圍之論爭 
關於複保險規定之適用範圍，學說與實務不一而足，計有下列四說： 
1.全部適用說：本說主張複保險規定於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一體適用。 
2.財產保險說：本說認為複保險為財產保險特有之現象，於人身保險要無適

用。 
3.損失填補保險說：本說為學界通說，並指出現行保險法第 13 條將保險分為

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之立法不當，蓋人身保險中尚有兼具填補具體損害性質

之保險，如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中附加的醫療費用保險。 
4.修正損失填補保險說：本說基本上肯認損失填補保險說之見解，亦主張複保

險制度乃源於損失填補原則，故唯有損失填補保險始有複保險制度之適用。

且因複保險制度乃在防止超額保險所引發之道德危險，故必損失填補保險中

保險標的得以金錢估計其價值者，方有複保險之適用。 
二、關於複保險成立要件之論爭 

保險法第 35 條複保險之成立要件，是否包括「各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總和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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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標的價值（保險價額）」乙項，有「廣義複保險說」與「狹義複保險說」

之爭： 
1.廣義複保險說：保險法第 35 條未見如第 38 條之「保險金額合計超過保險價

額」，足見保險金額是否超逾保險價額要非所問。 
2.狹義複保險說：本說主張保險金額未超逾保險價額者，僅具複保險之形式而

無複保險之實質，故必保險金額已逾保險價額之場合，始用適用複保險規範

之必要。 
三、醫療費用保險實務與不當得利意圖之認定 

保險法第 37 條所謂「意圖不當得利」之判斷時點，乃指保險契約「訂立

時」，非保險事故發生時，則於醫療費用保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當得利之意

圖，唯於事故發生後超額申請理賠，始有發生之可能，故不宜適用複保險之

規定。然為貫徹損失填補原則並減緩事故發生後基於不當得利意圖之理賠請

求，民法關於權利濫用之法理與比較法上保險競合及不負責任條款之繼受援

用，皆足以發揮如複保險相關規定之效果。 

【相關法條】 

保險法第 13 條、第 35-38 條 

 


